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110-1學期學生宿舍申請注意事項
1、 預告住宿需求(得由家長或學校師長協助)→學務處生輔組(分機126)。
2、 生輔組受理並登記學生姓名、性別、班級、科別及聯絡電話。
3、 索取宿舍申請表(教官室、學校網站下載)，填妥資料經監護人簽名後，學生(得由家長或學校師長協助)持申請表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進行各級審核(含繳費)。
審核流程：舍監→班導師→生輔組長→出納(會計室繳費)→學務主任→總務處
4、 申請程序完成後(得委由學校師長協助)，將申請文件交至生輔組，始予安排房間床位、內務櫃；臨時提出且無法完成程序者，不得辦理入宿。
5、 [bookmark: _GoBack]統一入宿時間為開學當天9月1日(星期三)下午16:30。
6、 因故需提前入宿者，請於預告住宿需求時說明，原則以8月29、30及31日其中一天(上午9-12時或下午14-17時)辦理入宿事宜。
7、 原住宿生、舊生於新學期需住宿舍者，請依前開事項先行備妥申請文件，於8月24日(星期二)返校註冊時，持申請文件逐級進行審核，預先完成申請，以利編排寢室，未完成程序者不得住宿。
8、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校宿舍管理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教育部相關防疫指引辦理，即時修正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學校服務專線03-5592158~9轉分機：學務主任121、生輔組長126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宿舍申請表

	班級科別
	  年級  班  □電商科  □時尚科  □餐飲科
	□實用技能班

	
	
	□建教合作班

	
	
	□僑生建教班

	姓名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個人行動
	
	父
	

	
	住家電話
	
	母
	

	監護人簽章
	本人同意子弟申請住宿學生宿舍，並與學校共同輔導督促遵守宿舍管理規範，子弟若有違規，受退宿處分絕無異議。  簽名：

	住宿原因
	□住家距校遠  □交通不便  □打工  □僑胞子女返臺就學
□其他原因，請敘明：

	住宿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計    個月

	學生身份
	□建教生  □體育生  □正規生  □夜校生  □僑生

	住家地址
	
	距離學校30公里：
	□是
□否

	審核
	舍監
	班導師
	生輔組長
	出納(會計室)
	學務主任


敬會  總務處：                                 □進修部：
(提早)退宿申請單
	退宿原因
	□休、轉、退學  □寒暑假  □違反宿舍管理規定  □通學

	退宿時間
	      年    月    日

	審核
	舍監
	班導師
	生輔組長
	出納(會計室)
	學務主任


敬會  總務處：                                 □進修部：
1.入、退宿皆使用同一張表單申請，提早退宿請於離舍前1天填妥退宿申請單並完成退宿手續。
2.審核流程完成後，表單交由生輔組存管。
3.住宿費繳至會計室(每月1400元，每學期6200元；寒、暑假申請留宿按月【另計】收費)。
4.申請宿舍請先詳閱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要點，無法遵守規定及配合學校要求者，切勿申請，若住宿期間違反規定，經勸導無效逕予退宿。
